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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乐学院行业不正之风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
根据学校党委部署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决定在全院开展行业不正

之风专项整治。具体工作方案如下： 

一、目标任务 

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和学校党委加强党风

廉政建设的工作部署，着力推动“两个责任”落实，扎实开展师德

师风教育，着力快查严处典型问题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确保群

众反映强烈的行业不正之风得到有效解决，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

教育教学环境。 

二、整治重点 

1．各级各类奖、助学金政策落实不到位，教育补贴资金拨付

管理不规范、发放不及时，虚报、冒领、滞留、截留、挪用、套

取教育惠民补贴和教育扶贫资金等问题。 

2．违规办学，违规收取转学、转专业、重修、补修费用和以

中外合作、校企合作办学为名乱收费等问题。以推荐费、介绍费、

信息费等各种经济手段，招揽生源、委托招生中介机构进行有偿

招生等违纪违规行为。 

3．违规公款吃喝、违规发放津补贴、变相公款旅游、违规操

办婚丧喜庆事宜、违规举办谢师宴和庆功宴、违规举办升学宴、

违规收受礼品礼金，工作人员在办理群众事务中滥用职权、吃拿

卡要、欺压群众及其他违反“四风”问题。 

4．虚报、冒领、套取科研经费，学术不端等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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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师德败坏、涉赌涉毒及其他有损教师形象的行为。 

三、工作步骤 

专项整治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。 

（一）启动部署阶段（4 月－5 月） 

1．加强领导。成立学院行业不正之风专项整治协调领导小组，

由院党委书记罗嵘同志、院长朱咏北同志任组长，院党委纪检委

员葛俭任副组长，学院各系、科室主任成员，组织人事秘书贺南

辉为专项整治工作联络人。具体分工如下： 

组  长：罗  嵘  朱咏北 

副组长：黄丽萍 

成  员：周跃峰  匡  君  葛  俭  资利萍  贺吉军   

罗艺刚  夏雄军  袁益军  冯往前  贺南辉   

蒋  华  胡碧瑜  李  波  牟  洋  刘  杨    

2．营造氛围。研究制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，并召开专题会议

进行部署。充分利用学院网页、电子显示屏等各类媒体发布专项

整治公告，公布举报电话，发动群众参与专项整治，营造浓厚的

整治氛围。 

（二）全面整治阶段（6 月－12 月） 

1．全面自查。学院各系、科室围绕重点整治的内容，组织开

展全面自查，对自查中发现和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，及时核实，

及时查处，及时通报，及时宣传。 

2．重点解剖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选取若干单位，根据整治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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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进行全面解剖。 

3．重点督查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采取现场督导、随机抽查等

方式对专项整治开展情况进行督查，主要督查自查自纠、问题线

索核查、执纪问责和通报警示情况。 

4．问责追究。对自查走过场，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、该整

改的问题没有整改、该查处的问题没有查处的，严肃问责。 

（三）总结规范阶段（2018 年 1－2 月） 

1．整章建制。针对专项整治中发现的系统性、普遍性问题和

监管方面的漏洞进行分析和整改，健全完善并出台相关监督和管

理制度。 

2．全面总结。认真总结、评估专项整治工作效果，形成总结

上报校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（2018 年 1 月 15 日前上报）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开展全校行业不正之风专项整治是学校根据省教育厅、省委

教育工委、省纪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组的要求，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

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行风”的原则，作出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对维护

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，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教学环境，有着十

分重要的意义，全院各系、部门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确保抓

出实效。 

（一）压实工作责任。院党委书记实承担第一责任，加强对

学院专项整治工作的领导，亲自谋划、部署和推动；其他领导班

子成员承担分管范围内专项整治的主体责任，认真谋划、部署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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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分管领域专项整治工作；纪检委员担负组织协调和监督责任。 

（二）严格执纪问责。要通过严格执纪问责，坚决刹住不正

之风。对违规收取的各种费用要进行彻底清退，对发现的各类违

规违纪问题要严肃查处，对履责不力和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，

对各类非法行为要严厉打击，对查处的案例要及时通报警示、形

成震慑。 

（三）坚持标本兼治。按照“问题扫描先行、执纪问责开路、

惩治教育并行、规范管理跟进”的原则开展专项整治工作。不仅要

严肃惩治违纪违规行为，还要切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更要研究

探索并建立长效机制、巩固治理成果。 

（四）加大督导和宣传力度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组成督导组，

定期开展督导。加强教育引导和舆论宣传，营造良好的氛围。 

（五）强化考核和责任追究。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考核，并

将专项整治工作纳入年终工作考核内容，奖优罚劣。 

 

中共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7 日


